鄂住建工字﹝2012﹞2号
鄂尔多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春节期间加强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的通知

各旗区建设局、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为切实加强春节期间建筑施工安全工作，防止建设工程各类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愉快、祥和、平安的节日，现就加强春节期间建筑施工单位安全生产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各单位贯彻执行。
各旗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继续按照“安全生产年”的工作部署，加大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力度，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在春节前夕，要认真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开展在建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并要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一要对各季施工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项目和分部分项工程进行全面排查，特别要对塔吊、基坑和模板支撑系统以及高处作业部位加大排查力度，特别要加大对城市轨道交通和拆除工程的安全监管力度；二是要针对冬季施工特点，重点做好防火、防冻、防滑、防毒工作。严防电气焊施工、明火取暖以及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炮竹引发的火灾事故、雨雪和寒冷气候带来的高处坠落事故；三是要对各季停工的项目做好检查，清理施工现场消除危险源，安排好项目的值班人员工作明确工作职责，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重点是防煤气中毒、防盗、外来人员私自进入现场引发安全事故。
严格节日值班制度。节日期间，要安排专人值班，负责工地日常管理，工地负责人要保持通信畅通，对节日期间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要按规定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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